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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上供述 杀人前买4瓶啤酒壮胆
21日上午9点30分，川师大杀人案一审在成都市中级

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死者芦海清的亲属于20日凌晨从甘肃
白银赶到了成都，但最终只有芦海清的养父和哥哥芦海强
二人获得了旁听证。

芦海清一方的律师陈逢逢向记者讲述了庭审现场的情
况，在庭审中，被告人滕飞表现得非常平静，“他不激动也不
难过，在庭审上话也不多”。

滕飞在法庭上讲述了自己的作案动机，今年3月26日，
他和芦海清发生冲突，两人打了架，随后两人又和好了。3
月27日上午，芦海清将前一天打架时破损的衣服扔进了滕
飞的垃圾箱。“滕飞在法庭上说，他认为这个行为是一种挑
衅，因此动了杀死芦海清的念头。”

滕飞在法庭上供述，他当时没有胆量杀人，在当天下午
3点多时购买了菜刀，晚上又购买了4瓶啤酒壮胆。根据监
控录像，当晚11时许，滕飞曾数次经过作案现场进行观察，
随后将芦海清叫到学习室杀害。

陈逢逢称，滕飞在最后陈述的时候说，他杀害芦海
清不对，请求法庭不要对他“心慈手软”，这句话他说了
三遍。

庭审焦点 滕飞到底是不是自首
公诉机关指控，2016年3月26日晚，滕飞因琐事与同宿

舍同学芦海清产生矛盾。28日零时许，滕飞在学习室持菜
刀连续砍击芦海清，致其当场死亡。零时40分，民警现场
抓获滕飞。经鉴定，滕飞患有抑郁症，对该违法行为评定
为部分刑事责任能力。公诉机关认为，滕飞的行为构成故
意杀人罪，其作案后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
自首。

法庭调查阶段，公诉人、辩护人分别讯问了被告人，公
诉人出示了本案的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等指
控证据。辩护人和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代理人进行了质
证。法庭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七条的规定通知鉴
定人出庭，通过视频连线方式接受控辩双方的询问。鉴定
人就其鉴定资质、鉴定程序、鉴定依据等进行说明。

法庭辩论阶段，控辩双方和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代
理人就案件事实、证据及法律适用等问题进行了法庭辩
论。被告人滕飞对指控的事实和罪名均无异议，其辩护人
提出被告人主动投案，现场未抗拒抓捕，并如实供述，应为
自首，且是部分刑事责任能力人。法医精神病学鉴定意见
是由有资质的机构依法定程序作出的，鉴定结论是公正的，

请求对其从轻处罚。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代理人提出被告人滕飞威胁报

警同学，在抓捕现场与民警对峙几分钟，不应当认定为自
首。滕飞作案时意识清醒、目标明确，有预谋，应是完全刑
事责任能力人，请求对其从重处罚。

因被害人芦海清生母所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没有明确
的赔偿数额，不符合附带民事诉讼的起诉条件，本案的民事
部分择日再审。法庭宣布休庭，择期宣判。

据悉，该案公开开庭审理前，召开了庭前会议，主要就
指控证据、事实和量刑情节征求各方的意见。各方均不申
请非法证据排除，对公诉机关起诉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无异
议，同时会上还确定了鉴定人出庭等程序性事项。

事件回顾 室友因头颈离断伤致死
3月27日23时50分，四川师范大学舞蹈学院大一学生

芦海清在成龙校区一宿舍学习室被室友杀害，医院认定，其
系头颈离断伤致死。4月15日，成都市公安局龙泉驿区分局
称，犯罪嫌疑人滕飞投案自首。

经调查，犯罪嫌疑人滕飞（男，20岁，甘肃白银市人）与
被害人芦海清（男，20岁，甘肃白银市人）之间因生活琐事
发生矛盾。3 月 27 日 23 时 50 分，滕飞在川师成龙校区学
生公寓东苑 2 栋学习室用当日从超市购买来的菜刀将芦
海清杀害。后犯罪嫌疑人滕飞于3月28日零时17分让同学
打电话报警，后投案自首。警方已于3月28日依法将涉嫌
故意杀人罪的犯罪嫌疑人滕飞刑事拘留。

2016年5月，有关部门对杀人嫌犯滕飞进行的精神鉴
定结果得出：滕某患有抑郁症，对其 2016 年 3 月 27 日的违
法行为评定为部分刑事责任能力。对此，芦海强表示，不
接受有关部门给出的精神鉴定结果，会申请对滕某重新精
神鉴定。

案头分析疑点初显
今年5月10日，在接到深圳市国税局对义乌市多迟贸

易有限公司等10家公司的函调任务后，义乌
市国税局开发区分局对辖区内涉及的 10 家
企业进行了案头分析和实地查验。

经初步调查发现：10 家公司注册地都在
城郊结合地带，无办公场所和经营人员，且
国税人员无法联系其法定代表人；10 家公
司在注册地仅交了一个月房租，极可能是
为办理营业执照才签订的租房协议，为虚假
空壳公司……

这一现象引起管理部门的高度警觉。
鉴于案情重大，义乌市国税局紧急召开案
件分析研判会议，会议综合异常情况及重
大疑点信息，认为这可能是不法分子利用
国税系统简政放权和“营改增”间隙作案，
10 家企业均存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重
大嫌疑。

对此，义乌市国税局采取措施：一是对这
10家企业进行停票处理；二是把这10家空壳
公司领购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全部认定为失控
发票；三是由稽查局实施检查。

梳理线索经侦追踪
接到任务后，稽查局当即对义乌市多迟贸易有限公司

等10家公司立案检查。
5月12日，义乌市公安部门也对该案进行了立案侦查，

并将此案命名为“5·12专案”。
首先，专案组全面搜集基础资料，从税收征管系统调取

相关发票开具情况，对发票的开具金额、品名、受票方、每个
企业受票数量、领取发票人员等信息进行梳理，以找到尽可
能多的疑点和线索。

经确定，发票领购人多为黄某和田某。很快，专案组就
获知黄某为义乌市某代理记账公司会计，田某则委托该记
账公司办理这10家空壳公司的证件。

各种证据显示，田某和幕后老板张某等人在这起虚开
专票犯罪活动中起着关键作用。

7月6日，专案组在宁波警方的协助下将田某和张某二
人抓获。

扩大战果防微止损
经过不懈努力，犯罪团伙的作案事实终于浮出水面：

犯罪嫌疑人张某等人于今年三四月份成立义乌市多迟贸
易有限公司等 10 家空壳公司，向国税窗口购领增值税专
用发票 1000 份，其中 600 份已开具，涉及金额 5960 余万
元，虚开税额1013余万元。该团伙准备借公司的“壳”，和
自己积累的人脉资源，积极推销虚开发票“业务”，实现发
财梦。

据统计，“5·12”特大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共端掉涉
嫌犯罪团伙窝点1个，抓获犯罪嫌疑人张某（男，38岁，浙江
临海人）、项某（女，37岁，浙江临海人）、田某（男，42岁，安徽
灵璧人）等3人，缴获作案电脑1台、手机10只。

与此同时，审讯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开展。据了解，该
犯罪团伙6月份又通过一名林姓女子（已被上网追捕）在义
乌注册了10家类似公司，准备做同样的犯罪勾当，此事因

“5·12”虚开增值税发票案的及时查处而被阻止在领购发票
环节。

冰山一角已经撬开，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审判。目
前“5·12”虚开增值税发票案还在进一步深挖之中。

川师大杀人案嫌犯是否构成自首成庭审焦点
滕飞称行凶前曾喝酒壮胆 请求法庭不要对他“心慈手软”

《法制晚报》李洪鹏

11月21日，四川师范大学杀人案在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双方家属及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法学专家、鉴定专家、媒体记者共计20余人现场旁听了庭审。公诉机关认为，滕飞的
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其作案后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但被害人一方认为，滕
飞威胁报警同学，在抓捕现场与民警对峙几分钟，不应当认定为自首。

一次函调牵出一起案值近6000万的大案
义乌破获“5·12”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挽回损失上千万

通讯员 马义生 毛燕华 本报记者 沈洁琼

古语说：风起于青萍之末。一次简单的函调任务，竟牵出一起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大案。近
日，义乌国税与公安根据深圳市国家税务局的发函线索，成功破获“5·12”虚开增值税发票大案。
该案涉及增值税专用发票和普通发票1000余份，金额达5960余万元，案件的侦破，挽回了税款损失
1013万元。

昨日，警方向记者透露了该案案情。


